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一九九 

二年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传出，使 
上亿修炼者身心健康，重获新生， 
众生无不感激李洪志先生的救度之 
恩。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 
等已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并在世 
界各地出版发行；目前已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

修炼法轮大法截止二零零 
八年三月，法轮大法荣获 
海外各国政府及各界的褒 
奖与支持议案信函 2945 
项。  

李洪志先生从二零零 
零年起连续四度获诺贝尔 
和平奖提名。这显示了法 
轮大法超越民族、国界和 
时空的巨大威德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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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教授正在为起草学院毕

业典礼进行的演讲而费尽心机，可他的小

儿子却吵闹不休，令人不得安静。这时教

授拿出了一幅拼图来应付儿子。教授对儿

子说：“这是一个世界地图的拼图，我拼了好长时间才拼好

的，如果你在半个小时内拼好，我就奖励你一美元。”儿子

高高兴兴接过拼图就安静的拼了起来。 

教授终于可以安心的思考了。可是十几分钟后，儿子又

跑过来了，他向爸爸伸出手说：“给我，一美元。”教授有

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儿子居然这么快就拼好那个拼图。

他问儿子；“你怎么这么快就拼好了？”儿子顽皮地说：

“这是个秘密，不过可以告诉你。世界地图的背面是一个人

的照片，我把人拼对，世界地图就对了。” 

教授兴奋地抱起儿子亲了亲说：“你可以得到一美元。

你不但拼好地图，而且还帮助爸爸准备好了演讲的主题。”

“人对了，世界就对了”，孩子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真

理。当各种社会问题出现时，成人们往往在表面上找出路，

制定各种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想使社会变好，却事与愿违。

因为成人们恰恰忽略了：社会的主体是人，什么样的人就能

带来什么样的社会，人的世界观、道德理念直接关系到社会

的发展方向。 

如果人们都怀着真诚、善良、忍让的心态，那么社会也

会是祥和美好的；而如果人们都背离甚至仇视“真善忍”的

理念，这只能是中共推崇的“假恶暴”横行的社会，每个人

都会受到伤害，这也正是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啊。

对“真善忍”的迫害，打击的是人类的道德底线，与我

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愿我们都能从心底发出正义的呼声，

抵制对法轮功迫害，一句公道话就是一道光芒，为我们自己

照亮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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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

多，黑龙江鸡西市恒山法院非法审理大法弟子姜亚

滨。姜亚滨的亲属为其做无罪辩护。 
法官多次打断亲属的辩护，不让宣读辩护词，

草草了了便宣布审判结束休庭合议。 
附：家属辩护词 
恒山区人民法院： 
我是鸡恒检刑诉『2008』71 号“被告人”姜亚

滨的代理人，现对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检察院起

诉姜亚滨涉嫌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辩护如下：

一、宪法至上，信仰自由是普世价值，信

仰法轮功无罪。 
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个人保持

人性发展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信仰的权利，就

象生命的权利一样，不证自明。1948 年联合国大会

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规定：“人人有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

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

密地以教义、躬行、礼拜或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

仰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6 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

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

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第 3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

社、示威自由”。 
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道，在刑法领域，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刑法只惩罚人的行 
为，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

律。宗教信仰是属于思想层面的，它不应受刑罚处

罚，更不能因公民坚持某个宗教信仰而遭受不公正

对待。信仰本身或信仰者的身份不是犯罪的处罚对

象，不受刑罚惩治。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

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

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信仰自由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都有信仰法轮功或不信仰法轮功的权利，姜

亚滨信仰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无罪的。 
二、我国法律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法

轮功不是邪教。 
我国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从来没有在法律文

件或司法解释中明确将法轮功列为邪教。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

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也没有明确将法轮功列为邪

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转下页）



根本不属于法律问题，而是信仰领域的话题。自从人类

有宗教开始，就存在着正教与邪教的争议。当今世界不

会再有人认为基督教是邪教，但基督教在创立之初的三

百年是被当作邪教迫害的。既然正教与邪教的区分不属

于法律问题，把“邪教”二字写进起诉书是不符合现代

法治精神的。因此，对于本案指控罪名的前半部份，即

“利用邪教组织”部份，本辩护人认为不成立。 
其二，本案指控罪名的主体和关键是“破坏法律、

行政法规实施”。 
1、法轮功信仰者姜亚滨根本就不知道国家的哪一部

“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将对他的利益产生损 
害，更不知道如何才能“破坏”一部法律的“实施”。

实际上，公诉人也无法找到国家的哪一部“法律”、 
“行政法规”的实施遭到姜亚滨的“破坏”。 

2、“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罪”的成立，在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才构成犯罪。而法

轮功信仰者姜亚滨连国家的哪一部“法律”“行政法 
规”对自己利益会构成威胁都不知道，就无从谈起主观

上故意还是过失。 
3、破坏法律实施不同于违反法律，一般人根本不知

道如何做才能够破坏一部法律的“实施”。 
综上，辩护人认为，无论本案出示的所谓证据是否

属实，也无论其数量多少，只要这些“证据”不能证明

姜亚滨故意阻挠和破坏某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即

在社会生活中的贯彻（并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就不得以

本条罪名对他进行审判。现在看来，当初对姜亚滨的拘

留、逮捕、起诉都是错误的。因此，请法庭立即当庭宣

布姜亚滨无罪并予以释放。 
代理人：姜亚滨亲属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为您生命永远，
家庭幸福平安，
愿您明白真相，
送您一句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明 慧 周 报  鸡西版           第 59 期    2008 年 10 月 16 日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制止

中共暴力，法办迫害凶手”集会大游行，引来众多市民观

看。香港学员发表声明指出：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

3192 名确认身份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数十

万名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关进洗脑班，超过五百人被

非法判处十八年以上重刑。数以千计不知名的法轮功学员

被毫无人性的中共屠夫活摘器官来贩卖营利。中共对法轮

功的迫害已经构成全球最大的人权灾难。整个国家民族被

推到非常危险的境地。九年多以来，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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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大游行 

员坚持不懈、和平理性讲真相，呼吁停止迫害，为的就是唤醒世人的良知。中共不等于中国，只有解体中共，才

能彻底结束中共对中华民族的迫害，我们的国家民族才有美好的未来。◇  

（接前页）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二）也没有将法轮

功具体列为邪教。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文件下达后，公安部下达《关于

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
』39 号），这个文件介绍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和公安部明确的邪恶有 14 种中也没有法轮功。（其

实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权给任何一个信仰团体定性）请注

意这个文件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 6 年后下达的。 
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要求人处处做好人，为

他人着想，无私无我，根本没有邪教的几大特征，根本

与邪教不沾边，所以至今中国的任何一级组织、国家机

构、法律部门和立法机关都没有给法轮功定性，也不可

能定什么性，请问真、善、忍如果是邪的，那么世界上

还有什么东西是正的吗？ 
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

律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

罚”。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轮功是邪教，姜亚滨更

谈不上“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相反他在行

使维护宪法 35 条赋予的公民权利。 
三、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起诉姜亚

滨是违法的。 
中国刑法讲究犯罪构成四要素，客体要件、主体要

件、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结合刑法第三百条的三款内

容，我们非常明显地看出，第二款、第三款都有明确的

犯罪客体，那么第一款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

的构成，也必须有客体，即具体的哪一部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的实施遭到破坏，此处的法律既然与行政法规并

列使用，法律必然是狭义的，不包括司法解释和部门规

章等。但在本案中，我们找不到哪一部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的实施遭到我的当事人的破坏。 
官方出版的关于刑法理解与适用的权威解释都指 

出，触犯本案罪名者，在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那么，

在本案中，既然连犯罪客体都找不到，那就更谈不上姜

亚滨在主观方面对破坏法律实施是故意还是过失，同时

犯罪构成的另一个要素，即客观方面也无从谈起，因为

谈不上姜亚滨把哪部法律破坏到什么程度，造成什么样

的社会危害、法律后果。这也就是说，本案指控的罪名

用在姜亚滨身上，犯罪构成四要素缺乏三个。 
对于本案，本辩护人给出以下结论： 
其一，涉及到“正教”、“邪教”的定义、区分，


